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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工作流程

一、定标工作流程
（一）现我局拟采用公开询价方式择优、集体议事法方式定标委托承包商。
（二）定标工作流程
1.第一步（价格切线竞价）：投标报价（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深府规[2024]8号）要求，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者招标人对技术、性能没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坚持低中选优原则。）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均相同不进行价格切线竞价。
投标人的投标人数量设为N。
（1）当N=3时，不进行价格切线竞价。
（2）当N=4时，进行价格切线竞价，剔除投标报价最高的1家投标人；
（3）当N=5时，进行价格切线竞价，剔除投标报价最高的1家投标人和投标报价最低的1家投标人；
（4）当N≥6时，进行价格切线竞价。以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算数平均值作为基准价，保留Y家投标人（Y=N×2/3，若数量不为整数，则向上取整）进入下一步。保留投标人家数计算方法：其中，低于或等于基准价的，取Y×60%数量的投标人（若数量不为整数，则四舍五入），高于基准价的，取Y×40%数量的投标人（若数量不为整数，则四舍五入），合计保留投标人家数为Y。其余的投标人予以剔除。
备注：当保留末尾最后一家投标人出现投标报价相同导致保留投标人家数大于Y时，则将被剔除的相同报价的投标人一并保留，进入下一步。若N≥6时出现极端情况导致（4）的价格切线竞价方式无法执行时，则将N家投标人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保留前Y家投标人（Y=N×2/3，若数量不为整数，则向上取整）进入下一步，其余的投标人予以剔除。
2. 第二步（择优）
（1）择优要素
①资格等级；②近五年3项同类工程（服务）相关业绩（同类业绩为水利工程设计业绩）；③项目负责人近五年1项同类工程（服务）相关业绩（同类业绩为水利工程设计业绩）
（2）择优方法
①招标人在编制定标方案时事先明确综合考量择优法的择优原则，并对该招标项目的择优因素设置比对标准，并将比对标准填入《定标择优因素比对标准表》（详见附件2）。
②清标小组根据《定标择优因素比对标准表》对投标单位各择优因素进行分类，填写《定标投标人择优评定表》（详见附件2），对投标人择优因素类别进行汇总分析，并计算各投标人的评定等次。
③清标小组将各投标人的投标基本情况、优先参考的择优因素、评定等次等信息填入清标报告供定标委员会定标参考。各择优参考因素的评定等次仅供定标委员会能较直观地了解该投标人在某一方面的相对情况，最终投标人类别也仅为对各参考因素评定情况的事实汇总，供定标委员会定标时参考。
④定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方案的择优因素择优原则进行综合考量择优确定1名中标候选人，同等级条件下优先选择A类择优要素评定项数较多的投标人中标，其次优先选择投标报价较低的投标人中标。
定标择优因素比对标准表（样表）
	择优因素
名称
	择优因素分类

	
	A
	B
	C
	D

	1.企业资质
	
	
	
	

	
2.同类工程业绩
	有X个以上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有X个以上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有X个以上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无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3.设计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
	有X个以上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有X个以上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有X个以上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无合同金额超过X万的同类工程业绩

	12.其他
	
	
	
	


备注：上述择优因素由招标实施部门在制定方案时明确，顺序与前文一致。
说明:
1.投标人在择优因素评定获得总择优因素个数三分之二或以上的A，且无择优因素评定为C,列入甲类（若数量不为整数，则向上取整）。
[bookmark: _GoBack]2.投标人在择优因素评定获得总择优因素个数一半或以上的A，且至多一个择优因素评定为C,列入乙类（若数量不为整数，则向上取整）。
3.投标人在择优因素评定获得总择优因素个数三分之一及以下的A，或有两个择优因素及以上被评定为C，列入丙类（若数量不为整数，则向上取整）。
4.任意择优因素被评定为D，则该投标人列入丁类。
5.以上表格中的择优参考因素，可以根据项目情况部分替换(替换不超过三项)。招标人在项目招标前，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招标需求，审慎确定择优参考因素及各因素的评定标准。各择优参考因素可设置具体标准比对，也可在投标人中横向比较，各招标人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6.各择优参考因素的评定等次仅供定标委员会能较直观地了解该投标人在某一方面的相对情况，最终投标人类别也仅为对各参考因素评定情况的事实汇总，供定标委员会定标时参考。
7.建设工程服务、货物等定标也可参照上表设置择优参考因素。
8.择优参考因素仅作为招标人定标择优参考，不是本次招标的资格条件，不可作为招标的限制性条款排斥潜在投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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